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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评选办法

(试行办法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促进我区清洁保洁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，增强清洁保洁从业

人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，表彰在我区清洁保洁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

和个人，扩大行业的社会影响力，根据有关评优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称号，是我区在清洁保洁项目

方面的区级荣誉奖励。

第三条 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的评选，是以国家和省颁布的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为依据，结合我区清洁

保洁行业的实际情况，对申报资料和实物质量进行综合验评，按照“公平、

公正、客观”的原则择优评定。

第四条 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每年评选一次，由佛山市顺德

区市政业协会组织评选。评选结果由区市政业协会审定后公布。

第二章 评选范围

第五条 凡通过政府招投标或企业自主招标（含邀标），项目服务日期在

申报年度 1 月 1 日(含 1 月 1 日)前且在项目服务期限内的清洁保洁项目，均可

参加评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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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我区承接面积达 2 万平方米（含 2 万平方米）或

工程承包款在 50 万元/年（含 50 万元/年）以上的清洁保洁项目；项目负责人

须持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，且在企业购买社保超过半年以上。

第七条 申报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的企业必须注册年限

超过 3 年且有 2 年以上从事清洁保洁服务的经营经历，并获得由我协会辖发的

《广东省清扫、收集、运输和清洁类环卫服务企业等级证书》且证书按时参加

年检。

第八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相互合作完成的项目，由合作方共同申报。

第九条 凡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未向政府行政主管部门

报告或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后不依法履行经济赔偿责任的不得申报。

第三章 评选工作

第十条 顺德区市政业协会聘请有关专家（5 人）组成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

保洁优秀项目”评审委员会，协会会长为评审委员会主任，执行会长为副主任，

负责评选活动的全过程及决定评选结果。评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不参加评分

工作，若专家所在企业参加评选者，则需回避。

第十一条 评选活动的日常事务由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秘书处负责。

第四章 申报办法

第十二条 申报单位须对照《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评分表》

（附件 2-2）评出本企业的优秀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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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申报企业须按要求整理参评项目的申报材料于评审年度 8 月

1 日至 8 月 15 日期间上报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秘书处。

第五章 申报材料

第十四条 申报企业须按要求填写《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申报

表》以及《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评分表》，连同附件资料装订成册，

一式一份。

（一）项目说明包括项目概况（承包时间、作业范围、承包金额等）；项目

实施采用的新设备及先进管理措施；安全文明生产措施及效果等。

（二）附件应包括：1、项目合同文件（通过政府招投标的项目需要提供

中标通知书）；2、业主的评价资料；3、项目实施人员、材料、设备等投入情况

资料；4、反映项目全貌及关键部位质量情况的彩色照片 8 张。

（三）封面“申报单位”处及所有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。

第六章 表彰奖励

第十五条 申报的优秀清洁项目，根据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分，总分在

90 分以上（含 90 分）的项目均可获评为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。

第十六条 “佛山市顺德区清洁保洁优秀项目”，由顺德区市政业协会

统一颁发牌匾及获奖证书，作为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顺德区市政业协会环卫、垃圾处理行业四届九次

理事会议通过，自 2016 年 8 月 1日起施行。


